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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宝马肇事案一波三折
官方三度回应却引来网友一片质疑声

南京秦淮检方通报“6·20”宝马案详情

嫌疑人事发前两小时报警称有人害他
周刊档案

无论是2001年出版的《中国
精神疾病分类及诊断标准》（CC-
MD—3），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
《国际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
（ICD-10）》，急性短暂性精神障
碍都赫然在册，并占据相当篇
幅。虽然国内外对该病的定义略
有不同，但都有较为类似的临床
描述和诊断标准。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在我国
的定义为，“一组起病急骤，以精
神病性症状为主的短暂精神障
碍，多数病人能缓解或基本缓解”
的疾病，诊断标准为：“片断妄想，
或多种妄想；片断幻觉，或多种幻
觉；言语紊乱；行为紧张或紧张症
（四项至少符合一项），包括分裂
样精神病、旅途性精神病、妄想阵
发、待分类的急性短暂精神病性
障碍四种类型。”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
心副主任、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
科主任医师李献云向记者介绍，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和精神分裂
症有些相似，但这种病发作时间
很短，发病前和发病时患者有可
能会出现妄想、幻觉。患有这种
病的患者可能此前没有任何征
兆，只是在突发情况下突然发作。

对于本次通报中提到的限制刑事责
任能力，南京益和律师事务所雷汉舢律师
也作出了解读，一般提到限制刑事责任能
力人，是指刑法中规定具有承担刑事责任
的能力，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主体。
刑法规定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包括多
种情况，比如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或
者已满75周岁，或者是生理缺陷者（聋哑
人、盲人）等情况。

针对此次事故中肇事宝马车司机发
生事故时的精神状态，他的限制刑事责任
能力则属于另一种情况，即尚未完全丧失
辨认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这与完全
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属于完
全不负刑事责任阶段不同，限制刑事责任
能力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综合）

律师

依据鉴定
量刑或能从轻

轰动一时的“南京宝马肇事
案”，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从一起
简单的交通事故演变成了公众高
度关注的舆情事件。从案发后的

“吸毒说”、“顶包说”，到如今司法
鉴定意见书中“急性短暂性精神障
碍”的说法，南京交管部门被公众
反复“拷问”。

对于南京发生的这次恶性交
通事故，因为鉴定意见书导致剧情
突然翻转，甚至可能对最后的判决
结果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引发民
众对该案的关注。

时至今日，
舆论又一次将

“南京宝马肇事
案”推上了风口
浪尖。

——编者

“急性短暂性精神
障碍”是什么病？

10日晚上7时42分，南京秦淮检方在
其政务微博上发布了“6·20”宝马案肇事嫌
疑人王季进批准逮捕时的有关情况说明。
说明中明确表示，王季进在案发前曾报警
称有人要害他。

嫌疑人案发前称
自己被跟踪

9月6日南京交管部门就“6·20”宝马
案发布通报，称该事故肇事司机王季进经
权威机构鉴定，其在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

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这一鉴
定结果公布后，社会各界争议声不断。

10日晚，秦淮检方表示，近日有网友
就其在批准逮捕王季进涉嫌刑事犯罪时，
是否向公安机关提出进行司法精神疾病鉴
定一事进行询问，要求予以回答。针对这
一情况，秦淮检方就有关情况发布说明。
秦淮区检察院表示，该院在审查证据材料
时发现，有证据反映出王季进在案发前后
有精神异常的表现：

一是接处警信息、110接处警电话录
音资料证实，事故发生前约2小时，王季进

曾经打110电话报警，称有人害自己，手机
被监听，自己做的事回答不出来是对还是
错；

二是王季进的亲属证言证实，王季进
在案发前一天称被人跟踪，别人知道他的
行踪，案发当日王季进在与其亲属通话时
称感觉就像中邪了一样，脑子很清楚，但是
行为不受控制；

三是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及相关
证人证言证实，王季进在现场附近被抓获
时，行为异常、不能与人正常交流，且向妻
子称妻妹被人杀害（未有其事）。

因其神志不清
所以建议警方做司法鉴定

另外，说明中还说，在提请批准逮捕
前，犯罪嫌疑人王季进的律师已向公安机
关提交了刑事司法鉴定申请，称在羁押场
所会见中，王季进明显处于意识混乱，行为
不受控制的状态，完全无法正常交流，故向
公安机关告知，并申请对王季进的刑事责
任能力进行司法鉴定。

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前往羁押场所对

王季进进行讯问时，监管人员反映其身体、
精神状态均存在异常，不具备提讯条件。
检察人员到其所在监室进行查看，发现其
神志不清、无法正常交流，故无法按照法律
规定告知其权利义务及通过讯问进行主证
复核。

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在做出逮捕决定
的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在捕后侦查过程中，
全面收集包括对犯罪嫌疑人王季进作案时
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司法鉴定在内的主、
客观证据。 （秦剑）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两天成为网络热搜词，原因是南京宝马肇事案中嫌疑人王季进被司法鉴定认为，其作案时患有此病，有限制
刑事责任能力。

这个结论引来网友一片质疑声，因为这将直接决定对嫌疑人的量刑轻重。而嫌疑人在6月20日的南京街头，制造了一场车祸惨案。
这起事件，从发生那一刻起，质疑不断。

6 月 20日事发当天下午，就有媒体
称，有目击者说，在宝马车上查到了疑似毒
品的粉末状物品，司机可能涉嫌毒驾。另
有媒体报道称，驾驶员是个90后。

当日18时许，南京交管局对此事进行
了通报：肇事驾驶人事发后离开现场，后被
警方找回并控制，目前事故详情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其中并未提及毒品。

当日19时54分，中新网发布《南京多
车相撞致2死事故续：肇事嫌疑人无证照
且疑为毒驾》的报道。

报道提到，被抓获的逃逸肇事嫌疑人
许某某没有行驶证、没有驾驶证。同时，警
方在肇事车内搜出冰毒，肇事嫌疑人许某

某疑为毒驾。
文末还提到，“据派出所内目击者介

绍，肇事驾驶人在派出所时疑似毒瘾仍在
发作，用头撞墙，警方给肇事者头上戴上头
盔，以防不测。”

相比中新网，人民网的报道有官方证
实的消息，“目击者说，在宝马车上查到疑
似毒品粉末。”

就在大众以为，这是一起涉嫌“毒驾”、
“超速”且“无证驾驶”的案件时，剧情发生
了反转。

6月21日凌晨2时40分，大部分网友
还在睡梦中时，南京交管局发布了第二份
事故通报。

通报称，经连夜工作，已查明肇事嫌疑人
王季进（男，35岁，江苏省靖江市人，暂住南
京市江宁区）2001年与妻子从原籍来到南
京市从事水电装饰材料销售。6月20日13
时40分许，王季进驾车从某装饰城前往江
宁，途中肇事，弃车逃逸后被抓获。经勘查，
事故现场未发现毒品。排除王季进酒驾、毒
驾嫌疑，王季进所持驾驶证在有效期内。

而在南京交通广播《智勇在线》的官方
微博上，在6月21日凌晨贴出了疑似死者
家属的留言，称“南京交警二大队跟逝者家
属说肇事司机并无毒驾，车上装的是面粉，
开车者为公司打工者”。

而之前媒体报道中所提到的“肇事嫌疑
人许某某”，则变成了车主。通报提到，据王
季进妻子陈某某称，陕AH8N88“宝马”牌
轿车系2014年底由许某某抵债给王季进。

这引发了公众对官方通报的第一波质
疑。

质疑第一波：一夜之间司机被排除毒驾变了姓氏

这变化太突然，网友接受起来有点
难，而此时“顶包”，“肇事者是富二代”的
猜测和传言也纷纷出现。此前媒体已经
曝光肇事车辆为陕AH8N88“宝马”，媒
体与网友查询发现，这辆车也是疑点重
重。

首先，该车登记于2014年3月份，车
主并非王某，系许某某，目前处于“查封”状
态。一辆被查封的车辆，为何会堂而皇之
地行驶在马路上？

其次，从查询的信息看，该车的保险终
止日期为“2015年2月27日”。那么，至事
发时，该车保险已然过期。

短短24小时，一起车祸，媒体与警方
发布的消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网友有如

此多的质疑，也不奇怪。
6月23日20时59分，南京交管局再

次发布一份详细的案件通报，回应相关质
疑。

警方确认，通过提取现场肇事宝马车
气囊上的血迹，并与被警方抓获嫌疑男子
血样等检材进行DNA比对，认定同一。

通报称，嫌疑人王季进无吸毒前科，事
发后对其进行尿液检验，结果呈阴性，确认
其无毒驾嫌疑，其血样中无乙醇成分，排除
酒驾。在距宝马车30米左右的地面上有
一袋白色粉末，经检测为淀粉类，排除是毒

品的可能。
而对于车辆为查封车，警方表示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查封期间车辆不得办
理变更、过户手续，但并不影响车辆使用。
该车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第三
者责任险，保险有效期2015年01月14日
至2016年01月13日。

而对于肇事嫌疑人为富二代、官二代
的说法，通报称，犯罪嫌疑人王季进，现年
35岁，暂住南京市江宁区，目前其父母在
靖江老家务农。其父1992年在南京打工，
后在某装饰城经营水电材料销售生意，于

2006年因身体原因，将店铺交给儿子王季
进经营。其母亲无工作。

同时对于网友颇为关心的宝马车车速
到底有多快的疑问，南京警方的回应是“瞬
时车速很快，但具体的数值需要进一步进
行鉴定”。

直到6月29日下午，南京交管局对外
公布了事发时宝马车的车速，车辆通过事
发路口时行驶速度为195.2km/h，认定王
季进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犯罪嫌疑人王季进被警方依法向检察
机关提请批准逮捕。

质疑第二波：司机非富二代父母在家务农

就在媒体与网友都以为这起案件已经
尘埃落定时，南京交管局发布的一则通报，
又让剧情出现了反转。

9月6日晚，南京交管局通报称，据南
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
见书，犯罪嫌疑人王季进作案时患急性短
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看到这则通报，网友第一时间大概都
会急于搜索一下，什么叫“急性短暂性精神
障碍”？

这条微博截止到9月8日下午，微博
评论达到18794条，转发数为11893条。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要强调“作案时”，鉴定
结果如何得出的？

面对质疑，南京交管局对司法鉴定的
详细情况做出了回应，称“嫌疑人案发前后

出现精神异常敏感多疑”。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在临床上时有

所见，并不算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南京脑
科医院司法鉴定所表示，鉴定有5位医生
参与，所有的鉴定人员都分别单独阅读了
公安机关送的所有案卷，对被鉴定人进行
了精神检查，根据需要向公安机关调阅了
有关视频资料，并进行了补充调查、询问了
目击者。

据南京交管局介绍，之所以要做精神
鉴定，一是肇事嫌疑人妻子委托辩护律师
提出了申请，二是秦淮区人民检察院也有
相关要求，三是肇事嫌疑人在肇事前后出
现一系列异常表现，如：嫌疑人事发当天上
午报警称有人要陷害他、手机被监听；在派
出所留置审查时，嫌疑人表现狂躁，以头撞

墙进行自残，思维、语言时有混乱。
南京交管局还表示，7月初他们与南

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签订司法鉴定协议
书，8月31日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
具鉴定结果，这个时间长度符合法定时效。

对于不少网友纷纷质疑鉴定意见“强
调”犯罪嫌疑人王季进是在“作案时”患有急
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刑诉法专家、南京师范
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建明认为，这里的“作案
时”，严格来讲应该是指王季进从闯红灯开
始，直到造成严重后果离开这段时间。在这
个过程中，王季进应该是处于精神疾病发作
状态，而并不是像很多人理解的，在造成严
重后果的那一刻才出现了精神疾病。

不过网友似乎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
（据人民网）

质疑第三波：“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是个啥？

人类对于精神病的研究仍有待提高。

““66··2020””宝马撞车案惨烈的车祸现场宝马撞车案惨烈的车祸现场。。

➡在派
出所内的王
某神智还不
清楚，用头
撞墙，自残，
警察给其戴
上了头盔。

2015 年 6 月 20 日
13时53分许，发生在南
京市秦淮区石杨路与友
谊河路交叉路口的交通
事故，经警方对事故现
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证
人证言、视听资料、检验
鉴定等方面的调查和证
据收集，现已查明，犯罪
嫌疑人王季进驾驶牌号
为陕 AH8N88 宝马轿车
在道路上违反限速规定
超速行驶（经鉴定，车辆
通过事发路口时行驶速
度为 195.2km/h），在直
行、左转信号均为红灯
的状态下，从左转弯车
道直行通过路口，造成
二人死亡、一人受伤、多
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
故，且事发后弃车逃逸。

案情回放

10日晚上，记者电话联系了男性受害
者的父亲薛先生，他在电话里表示，对于
肇事司机王季进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
神障碍的司法鉴定结果，他从情感上难以
接受，但对于是否会提出重新鉴定的申
请，他表示保留权利但暂未作出最终决
定。同时，薛父表示，自事故发生以来，肇
事者亲属也仅仅在警方的调解下，先行垫
付了5万元丧葬费，此后就再没了联系，连
句道歉都没有。“现在对方鉴定出精神疾
病，我的孩子是因为他才没有的，对于这
个结果我肯定不能接受。”

记者与女方受害者的丈夫也取得了
联系，他表示目前所有事情已经全权交由
律师代理。不过，他告诉记者，目前也暂
未作出是否重新鉴定的最终决定，仍然对
作案时的精神状态鉴定结果持怀疑态
度。他表示，如果申请重新鉴定，将与男
方受害者家属一同申请。 （现快）

受害者家属

暂未决定是否
申请重新鉴定

南京“6·20”宝马肇事案示意图

南京宝马肇事案又掀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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